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祝校林委员： 

您提出的关于秉持绿色发展理念建设绿色城市的建议收悉，

经商省工业和信息化厅、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、省自然资源厅，

现答复如下： 

一、 关于进一步强化政策引导和财政支持问题 

中国人民银行河北省分行认真贯彻《关于构建绿色金融体系

的指导意见》(银发〔2016〕228 号)《关于进一步强化金融支持

绿色低碳发展的指导意见》（银发〔2024〕70 号），牵头印发《关

于促进河北省绿色金融发展的实施意见》（银石发〔2021〕177 号）

《河北省钢铁行业转型金融工作指引（2023—2024 年版）》（冀银

发〔2023〕63 号），引导金融机构不断加大绿色低碳发展的金融

支持力度。截至 2024 年 1 季度末，全省绿色贷款余额突破 1 万

亿元，达到 10225.1 亿元，同比增长 51.1%，超过各项贷款增速

38.9 个百分点；绿色贷款占全部贷款余额的比重上升至 11.3%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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充分发挥央行货币政策工具的引导作用，2023 年和 2024 年，先

后将河北银行、唐山银行、秦皇岛银行以及承德银行、沧州银行

等 5 家地方法人金融机构纳入碳减排工具支持范围。截至 2024

年 1季度末，通过碳减排支持工具引导全省金融机构向清洁能源、

节能环保和碳减排技术等绿色降碳领域提供低成本资金 537 亿

元，带动年度碳减排量 1227 万吨。 

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高度重视城乡建设绿色发展，制定印发

《关于推动城乡建设发展的实施意见》《河北省城乡建设领域碳

达峰实施方案》。注重发挥绿色金融对绿色建筑、绿色市政发展

的支持作用，牵头印发《关于有序做好绿色金融支持绿色建筑发

展工作的通知》《关于做好绿色金融支持绿色市政设施建设工作

的通知》，连续多年组织开展政银企对接活动，向金融机构推送

涵盖超低能耗建筑、星级绿色建筑、建筑可再生能源应用、装配

式建筑和既有建筑节能及绿色化改造等绿色建筑领域的相关项

目超过 200 个。截至 2024 年 1 季度末，全省基础设施绿色升级

领域贷款余额 3688.8 亿元，同比增长 37.04%。 

下一步，中国人民银行河北省分行将继续加强与相关部门的

合作，持续加大对绿色城市建设的金融支持力度，用好碳减排支

持工具，引导金融机构优化金融产品设计和服务，为绿色城市发

展发挥更大的金融助力。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将持续做好城乡建

设绿色低碳发展相关工作，配合金融监管部门完善绿色金融体

系，加大金融支持力度，支持城乡建设绿色发展重大项目和重点

任务。 

二、 关于深化与国内外绿色金融中心合作交流问题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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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人民银行河北省分行高度重视绿色金融国内外合作交

流。密切与中国金融学会绿色金融专业委员会的联系，学习借鉴

浙江、广东等兄弟分行先进经验，赴湖州绿色金融改革试验区开

展实地调研。参加两岸金融论坛并就气候变化对两岸金融业的机

遇与挑战进行专题发言。在总行指导下，推进成立河北省金融学

会绿色金融专业委员会，分领域深化绿色金融研究。注重发挥河

北省金融学会的平台作用，围绕金融支持氢能全产业链发展、绿

色金融改革创新和金融支持高碳行业转型等组织座谈交流，持续

面向金融机构开展绿色金融和转型金融专题培训，不断加强绿色

金融能力建设。引进国际资本支持河北省钢铁行业低碳转型，中

国银行在境外发行 3 亿欧元钢铁转型债券，专项支持河钢集团退

城搬迁及短流程改造等项目。 

下一步，中国人民银行河北省分行将继续深化气候变化、生

物多样性、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等绿色金融前沿领域研究工作， 

积极参加中国金融学会组织的绿色金融学术交流，邀请专家学者

开展专题培训和讲座。 

三、 关于提升企业自主创新能力问题 

省工业和信息化厅持续深化绿色制造体系建设，努力构建高

效、清洁、低碳、循环的绿色工业体系。截至 2024 年 4 月末，

累计培育省级及以上绿色工厂 580 家、绿色工业园区 23 个，其

中国家级绿色工厂 236 家、国家级绿色工业园区 15 家。 

中国人民银行河北省分行积极发挥《河北省钢铁行业转型金

融工作指引（2023—2024 年版）》的引领作用，引导金融机构通

过扩大审批权限、加强资金奖补等措施为钢铁行业绿色低碳转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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提供信贷支持。初步统计，金融机构已提供转型授信约 100 亿元，

有力支持了钢铁企业退城搬迁、技改升级等领域，后续信贷支持

力度还将持续扩大。 

下一步，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将落实国家、省、市三级梯度培

育机制，指导各市全面启动市级绿色工厂创建工作；聚焦钢铁、

建材、石化等重点传统用能行业加大改造升级力度，加快低碳前

沿技术推广应用，支持重点行业开展环保绩效创 A。中国人民银

行河北省分行将收集和编写转型金融实践典型案例，做好相关经

验的复制推广；引导金融机构为对钢铁行业上下游产业链低碳转

型提供金融支持；指导金融机构做好首批转型金融业务贷后跟踪

核查、环境信息披露等后续工作；联合工信等部门建设绿色低碳

项目库，筛选符合要求的转型金融项目在线推送给金融机构。 

四、 关于加强城市生态环境建设问题 

省自然资源厅高度重视生态保护红线划定工作，2022 年 10

月，完成全省生态保护红线划定经自然资源部同意并启用。全省

划定生态保护红线 3.639 万平方千米，集中分布在燕山—太行山、

坝上高原、渤海近岸海域及具有重要生态价值的平原河湖等区

域。 

中国人民银行河北省分行持续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城市生

态环境建设的金融支持。截至 2024 年 1 季度末，全省生态环境

产业贷款余额 945.9 亿元，同比增长 55.6%。 

下一步，省自然资源厅将持续强化国土空间规划实施管理，

加强“三区三线“管控制度落实，助力提升城市的生态环境品质

和可持续发展水平。中国人民银行河北省分行将继续引导金融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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构加大对生态产品价值实现、气候投融资、碳汇资源开发、排污

权交易改革等城市生态环境领域的金融支持力度。 

感谢您对绿色城市发展及相关金融工作的关心和支持。欢迎

访 问 中 国 人 民 银 行 河 北 省 分 行 互 联 网 平 台

（www.shijiazhuang.pbc.gov.cn）,了解人民银行最新工作动态

及金融领域的相关信息。 

 

 

 

中国人民银行河北省分行     

2024 年 6 月 21 日         


